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股

份”或“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规章，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内容、形

式符合相关规定，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目前内部控制的现状。公司的内部控制体

系，在完整性、合规性、有效性等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未发现重

大偏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168,116.15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85,591,899.89

元。公司拟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30,201,5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3,868,465.69 元，当年现金分红数

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04%。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年度。 

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制定的，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投资回报，充分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原则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

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知识产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宝光智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智中”）本次

购买储能调频技术和该等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全部知识产权及其相关衍生权利，以

及与储能调频技术相关的电子设备，有利于宝光智中拟收购的储能调频项目未来的正

常运营，可规避由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法律风险。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价格以经评估的价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不

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

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王  冬     袁大陆     丁岩林 

 

 

 

 

2021 年 3月 31日 


